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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等情形，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

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16年1月21日（星期四）下午3:00

网络投票：2016年1月20日-2016年1月21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21日上午9:30-11:30，

下午1:00-3: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20日下午3:00�

至2016年1月21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八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纪志坚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于2016年1月5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 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

提示性公告刊登于2016年1月15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9人，所持表决权118,233,3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60,

164,975股的32.8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人，所持表决权117,982,1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60,164,975股的32.7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所持表决权25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360,164,975股的0.07%。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6人，所持表决权79,848,223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245,164,975股的32.57%。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所持表决权79,597,023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245,164,975股的32.4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所持表决权251,220股，占公司A股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45,164,975股的0.1%。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所持表决权38,385,148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115,000,000股的33.38%。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所持表决权38,385,148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115,000,000股的33.3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0人，所持表决权0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115,000,000股的0%。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

决议：

（1）关于董事换届选举的报告

1.1�选举纪志坚为公司董事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118,233,371 118,002,171 99.80%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79,848,223 79,617,023 99.71%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8,385,148 38,385,148 100% 0 0

持股

5%

以下股东

6,376,188 6,144,988 96.37%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2,992,540 2,761,340 92.27%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383,648 3,383,648 100% 0 0

1.2选举刘凯为公司董事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118,233,371 118,002,171 99.80%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79,848,223 79,617,023 99.71%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8,385,148 38,385,148 100% 0 0

持股

5%

以下股东

6,376,188 6,144,988 96.37%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2,992,540 2,761,340 92.27%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383,648 3,383,648 100% 0 0

1.3选举徐郡饶为公司董事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118,233,371 118,002,171 99.80%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79,848,223 79,617,023 99.71%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8,385,148 38,385,148 100% 0 0

持股

5%

以下股东

6,376,188 6,144,988 96.37%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2,992,540 2,761,340 92.27%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383,648 3,383,648 100% 0 0

1.4�选举丁杰为公司董事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118,233,371 118,002,171 99.80%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79,848,223 79,617,023 99.71%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8,385,148 38,385,148 100% 0 0

持股

5%

以下股东

6,376,188 6,144,988 96.37%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2,992,540 2,761,340 92.27%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383,648 3,383,648 100% 0 0

1.5�选举工藤伸为公司董事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118,233,371 118,003,171 99.81% 230,200 0

其中

：

A

股股东

79,848,223 79,618,023 99.71% 230,200 0

B

股股东

38,385,148 38,385,148 100% 0 0

持股

5%

以下股东

6,376,188 6,145,988 96.39% 230,200 0

其中

：

A

股股东

2,992,540 2,762,340 92.31% 230,200 0

B

股股东

3,383,648 3,383,648 100% 0 0

1.6�选举木嶋忠敏为公司董事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118,233,371 118,003,171 99.81% 230,200 0

其中

：

A

股股东

79,848,223 79,618,023 99.71% 230,200 0

B

股股东

38,385,148 38,385,148 100% 0 0

持股

5%

以下股东

6,376,188 6,145,988 96.39% 230,200 0

其中

：

A

股股东

2,992,540 2,762,340 92.31% 230,200 0

B

股股东

3,383,648 3,383,648 100% 0 0

1.7�选举戴大双为公司独立董事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118,233,371 118,002,171 99.80%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79,848,223 79,617,023 99.71%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8,385,148 38,385,148 100% 0 0

持股

5%

以下股东

6,376,188 6,144,988 96.37%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2,992,540 2,761,340 92.27%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383,648 3,383,648 100% 0 0

1.8�选举刘继伟为公司独立董事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118,233,371 118,002,171 99.80%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79,848,223 79,617,023 99.71%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8,385,148 38,385,148 100% 0 0

持股

5%

以下股东

6,376,188 6,144,988 96.37%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2,992,540 2,761,340 92.27&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383,648 3,383,648 100% 0 0

1.9�选举王岩为公司独立董事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118,233,371 118,002,171 99.80%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79,848,223 79,617,023 99.71%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8,385,148 38,385,148 100% 0 0

持股

5%

以下股东

6,376,188 6,144,988 96.37% 230,2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2,992,540 2,761,340 92.27% 230,200 1,000

B

股股东

3,383,648 3,383,648 100% 0 0

（2）关于监事换届选举的报告

2.1�选举毛春华为公司监事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118,,233,371 117,917,371 99.73% 315,0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79,848,223 79,629,923 99.73% 217,300 1,000

B

股股东

38,385,148 38,287,448 99.75% 97,700 0

持股

5%

以下股东

6,376,188 6,060,188 95.04% 315,000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2,992,540 2,774,240 92.71% 217,300 1,000

B

股股东

3,383,648 3,285,948 97,11% 97,700 0

2.2�选举代玉玲为公司监事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118,233,371 117,881,509 99.70% 350,862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79,848,223 79,629,923 99.73% 217,300 1,000

B

股股东

38,385,148 38,251,586 99.65% 133,562 0

持股

5%

以下股东

6,376,188 6,024,326 94.48% 350,862 1,000

其中

：

A

股股东

2,992,540 2,774,240 92.71% 217,300 1,000

B

股股东

3,383,648 3,250,086 96.05% 133,562 0

（3）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金额超过预计总金额的报告。

公司董事纪志坚（持有A股942,300股）、徐郡饶（持有A股663,500股）、公司股东大连冰山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A股76,855,683股）、三洋电机株式会社（持有B股35,001,500股）均为关联股东，在投票

表决本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所持表决权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非关联股东

4,770,388 4,552,088 95,42% 217,300 1,00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1,386,740 1,168,440 84.26% 217,300 1,000

B

股非关联股东

3,383,648 3,383,648 100% 0 0

持股

5%

以下非关联股

东

4,770,388 4,552,088 95.42% 217,300 1,000

其中

：

A

股非关联股东

1,386,740 1,168,440 84.26% 217,300 1,000

B

股非关联股东

3,383,648 3,383,648 100% 0 0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董事

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包敬欣、马男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

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530

；

200530

证券简称：大冷股份；大冷

B

公告编号：

2016-014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一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6年1月1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6年1月21日在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为9人，实际表决的董事人数为9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纪志坚先生主持。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

（1）选举纪志坚为公司董事长。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刘凯为公司副董事长。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选举纪志坚、徐郡饶、戴大双（独立董事）、刘继伟（独立董事）、王岩（独立董事）为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批准刘继伟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选举纪志坚、刘凯、戴大双（独立董事）、刘继伟（独立董事）、王岩（独立董事）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批准刘继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聘任公司总经理。

聘任丁杰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

（1）聘任范跃坤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聘任王志强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聘任马云为公司财务总监。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宋文宝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暂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宋文宝代行证券事务代表职责，同时尽快确定证券事务代表人选。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上述人员表示同意。

公司对离任董监高在任职期间所做工作表示感谢！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2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1、丁杰，男，1963年生，西安交通大学压缩机及制冷技术专业毕业，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博士。 2002年-2016年1月7日，任武汉新世界制冷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6年1月8日起，任武汉新世界

制冷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持有公司股份150,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

2、范跃坤，男，1964年生，工商管理硕士。 2013年6月-2015年7月，任大连华立集团总经理。 2015年9

月起任公司经营管理本部本部长。 2015年10月22日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

3、王志强，男，1962年生，硕士研究生。 历任公司产品开发部部长、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董事。 持有公

司股份376,9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

4、马云，男，1971年生，会计师。 历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公司监事、大连冰山集团销售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 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

5、宋文宝，男，1973年生，CFA（特许金融分析师）。2007年4月24日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3年

2月5日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持有公司股份282,8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其他人员简历详见刊登在2016年1月5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上的公司董事会议决议公

告。

证券代码：

000530

；

200530

证券简称：大冷股份；大冷

B

公告编号：

2016-015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一次监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6年1月1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6年1月21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应出席的监事人数为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人数为3人，全部亲自出席。

4、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原监事会主席于福春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选举于福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2016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711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

2016-008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1月21日收到控股股东佛山市中基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投资” ）提交的《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鉴于公司当前经营情况良好、未来发展前景广阔，考虑到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为积极回报股东，

与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情况下，控股股东中基投资提议公司201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不低于2015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可分配利

润的20%进行现金分红（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中基投资承诺在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2015年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及承诺

接到上述分配预案的提议后，公司董事会随即对提议进行了分析研究。 经充分分析与讨论，全体董

事一致签署书面函件同意控股股东提议。

与会董事认为：中基投资提议的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对广大投

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有利于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与公司的成长性相符，该利润分配预

案合法、合规、合理。 实施上述利润分配预案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同意中基投资提出的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承诺在相关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

赞成票。

三、本次分配预案预披露公告日前后6个月，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情

况和意向

截至本分配预案预披露公告日前6个月，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减持公

司股票。

截至本分配预案预披露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减持计

划。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

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防止内幕信息的泄露。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

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711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

2016-007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1月25日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并

委托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申万菱信资产-平安银行-众盈欧浦智网1号特定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 ）进行管理，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公司回购后赠与员工持股计划等方式取

得并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1、按照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公司将回购的股票871,893股全部赠与资管计划用于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上述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公司赠与的回购

股票871,893股已于2016年1月21日过户至资管计划账户。

2、截止本公告日，资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累计购买公司股票1,405,420股，公司回购后赠与资管计划

公司股票871,893股；资管计划共持有公司股票2,277,3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通过资管计划所持有的2,277,313股公司股票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锁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711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

2016-010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湛江市安志水产有限公司

签订《商品购销合同（年度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东欧浦智网冷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欧浦冷链” ）于2016年1月21日与湛江市安志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安志” ）签订了《商品

购销合同（年度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1、湛江安志基本情况

名称：湛江市安志水产有限公司

住所：湛江市麻章区麻海公路69号（湛江市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第5幢311号

法定代表人：谢小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鲜活水产品收购与销售；销售：钢材、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除烟叶）。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与湛江安志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湛江安志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欧浦智网冷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乙方：湛江市安志水产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就乙方向甲方采购货物达成如下一致意见，并签订本合

同：

第一条 货物名称：南美白虾（冷链产品）

第二条 货物单价、数量、质量标准、交货地点与合作方式

（一）乙方以预付定金的形式支付甲方的南美白虾。 购买南美白虾数量见下表：

物资名称 规格 数量

（

吨

）

价格范围

(

元

/

吨

）

总金额

（

元

）

南美白对虾

5-10

条

500

1-6

月

83,000±10% 41,500,000±10%

7-12

月

100,500±10% 50,250,000±10%

南美白对虾

15-20

条

1000

1-6

月

77,000±10% 77,000,000±10%

7-12

月

98,000±10% 98,000,000±10%

南美白对虾

50-60

条

1000

1-6

月

48,000±10% 48,000,000±10%

7-12

月

59,000±10% 59,000,000±10%

南美白对虾

65-70

条

1100

1-6

月

44,000±10% 48,400,000±10%

7-12

月

51,000±10% 56,100,000±10%

合计

3600 478,250,000±10%

1、乙方每月向甲方提交订单、数量、价格、规格等，下单后3天内付30%定金。

2、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甲方需在乙方支付全额货款后的7个工作日内，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乙

方。

3、甲方验收时，乙方需参与验收，货物在欧浦指定的冷库内交收，欧浦采购放在冷库里，验收后标准

符合行业标准、食品卫生标准，双方共同验货。

4、货源产地仅限于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和越南地区范围内。

（二）货物质量标准以该批货物当时行业标准及食品卫生标准为准。

（三）交货地点：以甲方指定的仓库为准。

（四）从乙方预付货款之日起，乙方须在三个月内支付余款，将留在甲方仓库的货物全部认购完毕。

否则，乙方预付的货款不予返还，甲方有权自行处置乙方的货物。 特殊情况下的延付时间双方协商后以甲

方公布为准。

第三条?交易结算

（一）甲方销售给乙方的结算单价以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为准。

（二）乙方可分批付款，分批提货，分批结算。

（三）分批提货时，乙方须提前3天将所需货物的数量、提货时间等必要信息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四）若货物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跌超市场价（以欧浦冷链定价报价为准）的3%，乙方须当日补足价

差给甲方[计算公式：须补价差=（结算价-市场价）*代采数量结余]。 若乙方未能及时补足价差，视同乙方

违约，乙方预付的定金甲方不予返还并有权自行处置乙方所采购的货物。

第四条 双方的义务

（一）甲方的义务

1、为销售给乙方的 南美白虾 提供运输及仓储服务。

2、按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乙方；

（二）乙方的义务

1、按本合同约定准时支付货款、提货及结算。

2、保守所获知的甲方商业秘密。

第五条?违约责任及除外责任

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过程中遵守通常的市场交易规则、诚实守信。 如甲方违反本合同条款，则甲方须

退还乙方已预付的定金并赔偿由此而导致乙方的一切损失。如乙方违约，则乙方须按未付款金额的0.1‰/

周支付违约金给甲方，违约金最高限额为合同总金额的0.5‰，并承担因违约而导致的甲方一切损失。如因

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不能履约的，不承担违约责任，但不能履约一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采取积极

措施减少损失。

第六条 争议解决

双方对因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引起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 若协商未果，任何一方可

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保密条款

甲乙双方对履行本合同所涉及的企业文件、财务数据、商业秘密、谈判内容、相关协议等须承担保密

义务，除经双方协商书面同意外，不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将上述内容泄露给本合同以外的第三方。

第八条 其他事项

（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定并签订补充协议，本合同与补充协议或附件具有同等效力。

（二）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12个月。

三、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冷链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的战略转型的方向，进入冷链大门，能迅速提高公司电商平台的交易流

量，对于公司团队的培养和流程的规范都是一个良好的试验田。

2、合同的交易对方是湛江当地的专业大户，每年购销量很大，履约能力强，且是先付定金，现货交易

和代理采购，流通变现快。 因此，如购销合同能正常履行将对公司2016年度收入产生较大影响，亦对公司

2016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3、购销合同的履行，受市场、气候等风险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对虾市场价格的波动，从而影响到

交易对方采购欲望的变化，甚至放弃订单，从而影响合同的正常履行。 因此，合同能否正常履行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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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湛江市万通水产有限公司

签订《商品购销合同（年度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东欧浦智网冷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欧浦冷链” ）于2016年1月21日与湛江市万通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万通” ）签订了《商品

购销合同（年度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1、湛江万通基本情况

名称：湛江市万通水产有限公司

住所：湛江市麻章区麻海公路69号（湛江市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第5幢110号

法定代表人：黄炳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经营范围：收购：水产品、农副产品（除烟叶、蚕茧、粮食、棉花、种子、种苗、种禽畜）；销售：鲜活水产

品、蔗渣、桔水、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水产养殖技术研究与开发；国内货运代理；仓储（除港口、成品

油、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的仓储）；货物与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与湛江万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湛江万通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欧浦智网冷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乙方：湛江市万通水产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就乙方向甲方采购货物达成如下一致意见，并签订本合

同：

第一条 货物名称：南美白虾（冷链产品）

第二条 货物单价、数量、质量标准、交货地点与合作方式

（一）乙方以预付定金的形式支付甲方的南美白虾。 购买南美白虾数量见下表：

物资名称 规格 数量

（

吨

）

价格范围

(

元

/

吨

)

总金额

（

元

）

南美白对虾

5-10

条

800

1-6

月

83,000±10% 66,400,000±10%

7-12

月

100,500±10% 80,400,000±10%

南美白对虾

15-20

条

900

1-6

月

77,000±10% 69,300,000±10%

7-12

月

98,000±10% 88,200,000±10%

南美白对虾

50-60

条

1000

1-6

月

48,000±10% 48,000,000±10%

7-12

月

59,000±10% 59,000,000±10%

南美白对虾

65-70

条

800

1-6

月

44,000±10% 35,200,000±10%

7-12

月

51,000±10% 40,800,000±10%

合计

3500 487,300,000±10%

1、乙方每月向甲方提交订单、数量、价格、规格等，下单后3天内付30%定金。

2、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甲方需在乙方支付全额货款后的7个工作日内，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乙

方。

3、甲方验收时，乙方需参与验收，货物在欧浦指定的冷库内交收，欧浦采购放在冷库里，验收后标准

符合行业标准、食品卫生标准，双方共同验货。

4、货源产地仅限于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和越南地区范围内。

（二）货物质量标准以该批货物当时行业标准及食品卫生标准为准。

（三）交货地点：以甲方指定的仓库为准。

（四）从乙方预付货款之日起，乙方须在三个月内支付余款，将留在甲方仓库的货物全部认购完毕。

否则，乙方预付的货款不予返还，甲方有权自行处置乙方的货物。 特殊情况下的延付时间双方协商后以甲

方公布为准。

第三条?交易结算

（一）甲方销售给乙方的结算单价以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为准。

（二）乙方可分批付款，分批提货，分批结算。

（三）分批提货时，乙方须提前3天将所需货物的数量、提货时间等必要信息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四）若货物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跌超市场价（以欧浦冷链定价报价为准）的3%，乙方须当日补足价

差给甲方[计算公式：须补价差=（结算价-市场价）*代采数量结余]。 若乙方未能及时补足价差，视同乙方

违约，乙方预付的定金甲方不予返还并有权自行处置乙方所采购的货物。

第四条 双方的义务

（一）甲方的义务

1、为销售给乙方的 南美白虾 提供运输及仓储服务。

2、按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乙方；

（二）乙方的义务

1、按本合同约定准时支付货款、提货及结算。

2、保守所获知的甲方商业秘密。

第五条?违约责任及除外责任

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过程中遵守通常的市场交易规则、诚实守信。 如甲方违反本合同条款，则甲方须

退还乙方已预付的定金并赔偿由此而导致乙方的一切损失。如乙方违约，则乙方须按未付款金额的0.1‰/

周支付违约金给甲方，违约金最高限额为合同总金额的0.5‰，并承担因违约而导致的甲方一切损失。如因

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不能履约的，不承担违约责任，但不能履约一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采取积极

措施减少损失。

第六条 争议解决

双方对因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引起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 若协商未果，任何一方可

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保密条款

甲乙双方对履行本合同所涉及的企业文件、财务数据、商业秘密、谈判内容、相关协议等须承担保密

义务，除经双方协商书面同意外，不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将上述内容泄露给本合同以外的第三方。

第八条 其他事项

（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定并签订补充协议，本合同与补充协议或附件具有同等效力。

（二）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12个月。

三、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3、冷链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的战略转型的方向，进入冷链大门，能迅速提高公司电商平台的交易流

量，对于公司团队的培养和流程的规范都是一个良好的试验田。

4、合同的交易对方是湛江当地的专业大户，每年购销量很大，履约能力强，且是先付定金，现货交易

和代理采购，流通变现快。 因此，如购销合同能正常履行将对公司2016年度收入产生较大影响，亦对公司

2016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3、购销合同的履行，受市场、气候等风险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对虾市场价格的波动，从而影响到

交易对方采购欲望的变化，甚至放弃订单，从而影响合同的正常履行。 因此，合同能否正常履行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711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

2016-009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湛江市永利水产有限公司

签订《商品购销合同（年度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东欧浦智网冷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欧浦冷链” ）于2016年1月21日与湛江市永利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永利” ）签订了《商品

购销合同（年度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1、湛江永利基本情况

名称：湛江市永利水产有限公司

住所：湛江市麻章区麻海公路69号（湛江市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第5幢101号

法定代表人：陈安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收购:水产品、农畜产品（除烟叶、粮食、棉花、种子、种苗、种禽畜）；销售：鲜活水产品、蔗

渣、桔水、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工艺品、办公用品、仪表仪

器；水产养殖技术研究与开发；货运代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仓

储（除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的仓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与湛江永利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湛江永利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欧浦智网冷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乙方：湛江市永利水产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就乙方向甲方采购货物达成如下一致意见，并签订本合

同：

第一条 货物名称：南美白虾（冷链产品）

第二条 货物单价、数量、质量标准、交货地点与合作方式

（一）乙方以预付定金的形式支付甲方的南美白虾。 购买南美白虾数量见下表：

物资名称 规格 数量

（

吨

）

价格范围

（

元

/

吨

）

总金额

（

元

）

南美白对虾

5-10

条

700

1-6

月

83,000±10% 58,100,000±10%

7-12

月

100,500±10% 70,350,000±10%

南美白对虾

15-20

条

1000

1-6

月

77,000±10% 77,000,000±10%

7-12

月

98,000±10% 98,000,000±10%

南美白对虾

50-60

条

900

1-6

月

48,000±10% 43,200,000±10%

7-12

月

59,000±10% 53,100,000±10%

南美白对虾

65-70

条

1000

1-6

月

44,000±10% 44,000,000±10%

7-12

月

51,000±10% 51,000,000±10%

合计

3600 494,750,000±10%

1、乙方每月向甲方提交订单、数量、价格、规格等，下单后3天内付30%定金。

2、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甲方需在乙方支付全额货款后的7个工作日内，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乙方。

3、甲方验收时，乙方需参与验收，货物在欧浦指定的冷库内交收，欧浦采购放在冷库里，验收后标准

符合行业标准、食品卫生标准，双方共同验货。

4、货源产地仅限于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和越南地区范围内。

（二）货物质量标准以该批货物当时行业标准及食品卫生标准为准。

（三）交货地点：以甲方指定的仓库为准。

（四）从乙方预付货款之日起，乙方须在三个月内支付余款，将留在甲方仓库的货物全部认购完毕。

否则，乙方预付的货款不予返还，甲方有权自行处置乙方的货物。 特殊情况下的延付时间双方协商后以甲

方公布为准。

第三条?交易结算

（一）甲方销售给乙方的结算单价以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为准。

（二）乙方可分批付款，分批提货，分批结算。

（三）分批提货时，乙方须提前3天将所需货物的数量、提货时间等必要信息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四）若货物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跌超市场价（以欧浦冷链定价报价为准）的3%，乙方须当日补足价

差给甲方[计算公式：须补价差=（结算价-市场价）*代采数量结余]。 若乙方未能及时补足价差，视同乙方

违约，乙方预付的定金甲方不予返还并有权自行处置乙方所采购的货物。

第四条 双方的义务

（一）甲方的义务

1、为销售给乙方的 南美白虾 提供运输及仓储服务。

2、按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乙方；

（二）乙方的义务

1、按本合同约定准时支付货款、提货及结算。

2、保守所获知的甲方商业秘密。

第五条?违约责任及除外责任

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过程中遵守通常的市场交易规则、诚实守信。 如甲方违反本合同条款，则甲方须

退还乙方已预付的定金并赔偿由此而导致乙方的一切损失。如乙方违约，则乙方须按未付款金额的0.1‰/

周支付违约金给甲方，违约金最高限额为合同总金额的0.5‰，并承担因违约而导致的甲方一切损失。如因

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不能履约的，不承担违约责任，但不能履约一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采取积极

措施减少损失。

第六条 争议解决

双方对因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引起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 若协商未果，任何一方可

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保密条款

甲乙双方对履行本合同所涉及的企业文件、财务数据、商业秘密、谈判内容、相关协议等须承担保密

义务，除经双方协商书面同意外，不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将上述内容泄露给本合同以外的第三方。

第八条 其他事项

（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定并签订补充协议，本合同与补充协议或附件具有同等效力。

（二）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12个月。

三、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5、冷链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的战略转型的方向，进入冷链大门，能迅速提高公司电商平台的交易流

量，对于公司团队的培养和流程的规范都是一个良好的试验田。

6、合同的交易对方是湛江当地的专业大户，每年购销量很大，履约能力强，且是先付定金，现货交易

和代理采购，流通变现快。 因此，如购销合同能正常履行将对公司2016年度收入产生较大影响，亦对公司

2016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3、购销合同的履行，受市场、气候等风险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对虾市场价格的波动，从而影响到

交易对方采购欲望的变化，甚至放弃订单，从而影响合同的正常履行。 因此，合同能否正常履行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711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

2016-012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湛江市湛能水产有限公司

签订《商品购销合同（年度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东欧浦智网冷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欧浦冷链” ）于2016年1月21日与湛江市湛能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湛能” ）签订了《商品

购销合同（年度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1、湛江湛能基本情况

名称：湛江市湛能水产有限公司

住所：湛江市麻章区麻海公路69号（湛江市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第5幢114号

法定代表人：邹康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收购：水产品、农副产品（除烟叶、粮食、棉花、种子、种苗、种禽畜）；销售：鲜活水产品、蔗

渣、桔水、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水产养殖技术研究与开发；货运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仓储（除

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的仓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与湛江湛能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湛江湛能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欧浦智网冷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乙方：湛江市湛能水产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就乙方向甲方采购货物达成如下一致意见，并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货物名称：南美白虾（冷链产品）

第二条 货物单价、数量、质量标准、交货地点与合作方式

（一）乙方以预付定金的形式支付甲方的南美白虾。 购买南美白虾数量见下表：

物资名称 规格 数量

（

吨

）

价格范围

(

元

/

吨

）

总金额

（

元

）

南美白对虾

5-10

条

800

1-6

月

83000±10% 66,400,000±10%

7-12

月

100500±10% 80,400,000±10%

南美白对虾

15-20

条

1000

1-6

月

77000±10% 77,000,000±10%

7-12

月

98000±10% 98,000,000±10%

南美白对虾

50-60

条

900

1-6

月

48000±10% 43,200,000±10%

7-12

月

59000±10% 53,100,000±10%

南美白对虾

65-70

条

800

1-6

月

44000±10% 35,200,000±10%

7-12

月

51000±10% 40,800,000±10%

合计

3500 494,100,000±10%

1、乙方每月向甲方提交订单、数量、价格、规格等，下单后3天内付30%定金。

2、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甲方需在乙方支付全额货款后的7个工作日内，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乙

方。

3、甲方验收时，乙方需参与验收，货物在欧浦指定的冷库内交收，欧浦采购放在冷库里，验收后标准

符合行业标准、食品卫生标准，双方共同验货。

4、货源产地仅限于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和越南地区范围内。

（二）货物质量标准以该批货物当时行业标准及食品卫生标准为准。

（三）交货地点：以甲方指定的仓库为准。

（四）从乙方预付货款之日起，乙方须在三个月内支付余款，将留在甲方仓库的货物全部认购完毕。

否则，乙方预付的货款不予返还，甲方有权自行处置乙方的货物。 特殊情况下的延付时间双方协商后以甲

方公布为准。

第三条?交易结算

（一）甲方销售给乙方的结算单价以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为准。

（二）乙方可分批付款，分批提货，分批结算。

（三）分批提货时，乙方须提前3天将所需货物的数量、提货时间等必要信息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四）若货物实际交易日结算单价跌超市场价（以欧浦冷链定价报价为准）的3%，乙方须当日补足价

差给甲方[计算公式：须补价差=（结算价-市场价）*代采数量结余]。 若乙方未能及时补足价差，视同乙方

违约，乙方预付的定金甲方不予返还并有权自行处置乙方所采购的货物。

第四条 双方的义务

（一）甲方的义务

1、为销售给乙方的 南美白虾 提供运输及仓储服务。

2、按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乙方；

（二）乙方的义务

1、按本合同约定准时支付货款、提货及结算。

2、保守所获知的甲方商业秘密。

第五条 违约责任及除外责任

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过程中遵守通常的市场交易规则、诚实守信。如甲方违反本合同条款，则甲方须退还

乙方已预付的定金并赔偿由此而导致乙方的一切损失。如乙方违约，则乙方须按未付款金额的0.1‰/周支付违

约金给甲方，违约金最高限额为合同总金额的0.5‰，并承担因违约而导致的甲方一切损失。 如因不可抗力原

因导致不能履约的，不承担违约责任，但不能履约一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采取积极措施减少损失。

第六条 争议解决

双方对因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引起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 若协商未果，任何一方可

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保密条款

甲乙双方对履行本合同所涉及的企业文件、财务数据、商业秘密、谈判内容、相关协议等须承担保密

义务，除经双方协商书面同意外，不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将上述内容泄露给本合同以外的第三方。

第八条 其他事项

（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定并签订补充协议，本合同与补充协议或附件具有同等效力。

（二）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12个月。

三、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7、冷链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的战略转型的方向，进入冷链大门，能迅速提高公司电商平台的交易流

量，对于公司团队的培养和流程的规范都是一个良好的试验田。

8、合同的交易对方是湛江当地的专业大户，每年购销量很大，履约能力强，且是先付定金，现货交易

和代理采购，流通变现快。 因此，如购销合同能正常履行将对公司2016年度收入产生较大影响，亦对公司

2016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3、购销合同的履行，受市场、气候等风险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对虾市场价格的波动，从而影响到

交易对方采购欲望的变化，甚至放弃订单，从而影响合同的正常履行。 因此，合同能否正常履行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1日

信诚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

定，当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B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小于或等于0.250元时，本基金将在基金份额折算日分别对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基础份额（场内简称：信诚300，基础份额，代码：165515）、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A份额（场内简称：沪深300A，代码：150051）、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B份额（场内简称：沪深300B，代码：150052）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6年1月21日，沪深300B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

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阀值0.250元， 在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沪深300B份额近

期净值的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可能发生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沪深300A份额、沪深300B份额在不定期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

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醒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

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沪深300B份额具有预期风险、预期收益较高的特征。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

数将大幅降低，将恢复到初始杠杆水平。 相应地，沪深300B份额的参考净值随市场涨跌而

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三、沪深300A份额具有预期风险、预期收益较低的特征。 当发生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

额折算时，原沪深300A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

益特征的沪深300A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沪深300A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

信诚300份额，因此原沪深300A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此外，信诚300

为跟踪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原沪深300A持有人还可能

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四、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沪深300B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

值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沪深300B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0.250元有一定差异。

五、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

部分计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信诚300份额、沪深300A份额、沪深300B份额的持有人

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

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沪深

300A份额与沪深300B份额的上市交易和信诚300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

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可致

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了解或咨

询详请。

六、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

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

件。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2日

信诚中证

800

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

关规定，当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B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小于或等于0.250元时，本基金将在基金份额折算日分别对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场内简称：信诚医药，基础份额，代码：165519）、信诚中证

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场内简称：医药800A，代码：150148）、信诚中证

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B份额（场内简称：医药800B，代码：150149）进行不定期

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6年1月21日，医药800B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

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阀值0.250元， 在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医药800B份额近

期净值的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可能发生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医药800A份额、医药800B份额在不定期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

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醒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

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医药800B份额具有预期风险、预期收益较高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

将大幅降低，将恢复到初始杠杆水平。相应地，医药800B份额的参考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

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三、医药800A份额具有预期风险、预期收益较低的特征。 当发生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

额折算时，原医药800A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

益特征的医药800A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的医药800A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

信诚医药份额，因此原医药800A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此外，信诚医

药为跟踪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原医药800A持有人还可

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四、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医药800B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

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医药800B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0.250元有一定差异。

五、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

部分计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信诚医药份额、医药800A份额、医药800B份额的持有人

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

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医药

800A份额与医药800B份额的上市交易和信诚医药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

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

资者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

了解或咨询详请。

六、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

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

件。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2日

关于新华惠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惠鑫

B

份额暂停交易的公告

因新华惠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惠鑫A份额于2016年1月22日开

放申购、赎回业务，并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新华惠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惠鑫B份额（场内简称：惠鑫B，代码：150161）将于2016年1月22日和2016

年1月25日实施停牌，并于2016年1月26日复牌。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月21日刊登了 《新华惠鑫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惠鑫A份额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公告》、《新华惠鑫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惠鑫A折算方案的公告》及《关于新华惠鑫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之惠鑫A基金份额开放申购、 赎回期间惠鑫B基金份额

（150161）风险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新华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

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

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2日

新华惠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1

月

22

日

1.公告内容

根据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浙江同花顺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上述机构将自2016

年1月22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的新华惠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基金代码：164303，以下简称“本基金” ）。

从2016年1月22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申

购、赎回等业务，具体业务规则请参考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投资者在上述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办理

规则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

2．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

站（www.ncfund.com.cn）的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2．3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1）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773-772

网址：www.5ifund.com

（2）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200-022

公司网站：licaike.hexun.com?

（3）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9-8866

网址：www.ncfund.com.cn

3.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以保障

投资者利益为己任，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

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2日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正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6年1月16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公司网站上刊

登了《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以下简称“本招募说

明书” ），现将本招募说明书中“十、基金的业绩 （一）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

绩基准收益率比较表”的内容更正为：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收益

率

①

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3.12.3

（

基金合同生

效日

）

-2013.12.31

0.3136% 0.0039% 0.1073% 0.0000% 0.2063% 0.0039%

2014

年全年

（

2014.1.1-

2014.12.31

）

4.3071% 0.0055% 1.3591% 0.0000% 2.9480% 0.0055%

上半年

（

2015.1.1-2015.6.30

）

2.0893% 0.0118% 0.6717% 0.0000% 1.4176% 0.0118%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2013.12.3-2015.9.30

）

7.4212% 0.0077% 2.4976% 0.0000% 4.9236% 0.0077%

本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阅读相关信息时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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